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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绵社联函〔2022〕12 号

绵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关于做好绵阳市第十八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

成果评奖申报及初评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社科联，在绵高校社科联，在绵大中院校（党校）

科技（研）处，市级各社科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，市级有关部

门（单位）：

根据《绵阳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办法》（绵府发〔2001〕

71 号）、《中共绵阳市委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

实施意见》（绵委发〔2019〕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经市政府同意，

今年将开展绵阳市第十八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工作。现

就做好本次评奖的申报及初评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成果申报

（一）申报参评成果范围

1．凡我市行政区域内的作者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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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31 日内已出版、发表或结项的下列各类社会科学研究成果，

均可申报参评：（1）公开出版或经新闻出版部门批准出版的学术

专著、编著、译著、古籍整理、工具书、社会科学普及读物、个

人论文集、多人论文集中的单篇署名论文。（2）公开发行的报刊

或经新闻出版部门批准的市级以上内部报刊发表的论文、调研报

告、对策研究等。（3）未曾公开发表但被市级及其以上党政机关

采用、推广的调研报告、对策研究报告（须出具证明）。（4）已

结项的国家、省、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。

2．申报参评的研究成果，一般应当在规定年限之内出版或

发表。若在规定年限之前 1-2 届未曾获奖又确有重大经济社会价

值或理论创新价值，也可申报参评，但须出具市、厅级及其以上

党政机关采用证明，并由市评奖委员会办公室组织鉴定确认其资

格。

3．与市外人员合作的成果，必须是我市作者任主编、副主

编，并由我市作者完成二分之一以上篇幅的研究成果，征得合作

者同意并出具书面材料可以参评。市外作者以我市经济和社会发

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，并有较高学术价值或

应用价值的成果，可以申报参评。

4．交叉学科、新兴学科、边缘学科的研究成果，其内容偏

重于社会科学的，可以参评。多卷本的研究成果，须是各卷出齐

后参评。资料汇编或课题汇编，只能以单篇文章申报参评。系列

丛书以单本独立申报参评。列为国家、部委和省、市哲学社会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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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研究规划的项目，其阶段性成果不参评，须以最终成果参评。

5．凡属以下情况之一的成果，不属申报参评范围：教材；

文学作品；新闻报道；领导讲话；工作总结；辑集的人物传略；

一般的大事记、回忆录及单纯编辑的资料书；著作权有争议、尚

未妥善解决的成果；涉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》规定，属国

家秘密的研究成果；已获国家、省部、市厅级科技进步奖或教学

成果奖的研究成果；已获市厅级及以上奖励的社会科学优秀科研

成果或“五个一工程”研究成果。

（二）申报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相关要求

1．广泛宣传动员。各单位接此通知后，要以对社会科学事

业高度负责的态度，采用召开会议、印发文件等形式，广泛开展

宣传发动，使全市广大社科工作者普遍知晓本次评奖活动，清楚

参评成果的范围、申报的程序和需要报送的材料。要提升应用性、

对策性成果在申报成果中的比例。要尽量使符合申报条件的成果

不漏报、不迟报，不符合申报条件的成果不盲目申报。

2．分类申报。（1）各县（市、区）的社科研究成果，由作

者向所在单位申报，作者所在单位向县（市、区）社科联申报。

（2）在绵大中院校（党校）的社科研究成果，由作者向本校的

社科联或科技（研）处申报。（3）市级社科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

的社科研究成果，由作者向所属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申报。（4）

市级部门（单位）的社科研究成果，由作者向所在部门（单位）

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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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参评的社科研究成果，不得多渠道申报。本次社科评奖，

市评奖委员会办公室原则上不接受个人直接申报。

3．集体成果可以单位名义申报，也可以明确主研人员（限

7 人以内）申报。多人合作成果申报时，填写主研人员不得超过

7 人。申报的主研人员必须是成果署名的主研人员。

集体或多人合作成果的主研人员，应以对科研成果的贡献大

小集体协商后申报，若不经集体协商，不得以个人或其中部分人

员名义单方面申报。

4．申报参评的作者，需填写并向接受申报的单位报送《绵

阳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申报汇总表》（含电子文档）、《绵

阳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申报评审表》（含电子文档）、成

果原件或复印件及有关证明材料，不少于 4 套。所报送的评奖材

料原则上不予退还。

5．成果及有关证明材料可以是原件，也可以是复印件。若

报送的成果及有关证明材料全为复印件，须在报送时携带原件，

以便接受申报单位审查核对。复印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时，要同

时复印期刊的封面、目录和成果正文。

6．《申报汇总表》、《申报评审表》、成果原件或复印件及有

关证明材料要分开装订，不可装订在一起。

7．《申报评审表》中的“编号”栏不用填写，“类别”栏必

须按照“哲社与政法类”“经济类”“文史类”“教育与管理类”

分类进行填写。《申报评审表》中填写的成果作者（限 7 人以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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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是成果原件或复印件中署名的成果作者，不得随意更改、添

加。

8．申报工作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0 日。申报工作结束

后，各接受申报单位要将申报的成果进行汇总，形成本单位汇总

后的《绵阳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申报汇总表》。

二、初评推荐

1．接受申报的县（市、区）社科联、在绵大中院校社科联

或科技（研）处、市级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和市级有关部门（单

位）为初评单位。

2．各初评单位要成立思想作风正、学术水平高的初评小组。

初评小组要客观、公正、科学地评价每项参评成果，确保初评推

荐工作的质量，力争把最优秀的成果推荐到市评奖委员会。

3．各初评单位要督促初评小组的评委按照《绵阳市第十八

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工作实施细则》规定的评奖范围和

评奖标准认真审读申报成果。在评审过程中，要充分发扬民主，

不徇私情，不论资排辈，真正做到认文不认人，坚决防止评审工

作中出现徇私舞弊、本位主义和认人不认文等不良倾向。

4．初评推荐数量按照申报成果数量的 50%—70%掌握。

5．初评工作于 6 月 10 日前结束。初评工作结束后，各初评

单位填写《绵阳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初评推荐汇总表》

（一式 1 份、含电子文档），连同本单位的《绵阳市社会科学优

秀科研成果评奖申报汇总表》（一式 1 份、含电子文档），所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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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的《绵阳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申报评审表》（一式

4 份、含电子文档），以及成果原件或复印件及有关证明材料 4

套，于 6 月 20 日前报送市评奖委员会办公室。所报送的评奖材

料原则上不予退还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本《通知》中的有关报表，在政务网“绵阳社科在线”网站

（http://skl.my.gov.cn/）“下载专区”下载。如有不明确的事项，

可与市评奖委员会办公室联系。市评奖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社科

联，负责评奖的日常工作。

联系电话：0816-2777159，0816-2224621（传真）；

邮 箱：sklmylt@126.com；

通讯地址：绵阳市警钟街 87 号房管大厦 7 楼；

邮政编码：621000。

绵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
2022 年 4 月 6 日

绵阳市社科联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6 日印发

mailto:sklmylt@126.com

